
理 清思路  健全措施  
努力开创财政监督

工 作新局面

金莲淑

实施财政监督，作为财政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已经在

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

也必须看到，现行的财政监督运行机制基本上还是传统的计

划经济体制下延续过来的，监督方式主要是集中性、突击性、

阶段性、专项性的事后检查，这种传统的监督模式，难以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财政监督的深度、广度、力度受

到很大制约，财政监督对财政分配、调节运行全过程的经常

性保障作用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挥。因此，要加强和深化财政

监督工作，就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财政工作的

总体要求，紧紧把握财政监督寓于财政管理的内在特性，着

眼财政活动的全过程，围绕党和国家以及财政工作的中心任

务，从为维护经济秩序、强化宏观调控和完善财政管理服务

的高度来研究工作思路，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努力开创财政

监督工作新局面。
强化财政监督，必须改变单纯面向企业财务收支的传统

模式，实行对预算收入解缴、征管、入库、退付全过程的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财政部门对企业经营状况、财务收支等管得过多过死的状况

得到很大改观，对企业财务决算的审核将逐步交给社会审计

机构。与此同时，税收征管体制也正在进行重大改革，税务

机关将有 40% 以上的人员转入税务稽查。这种变化，客观上

要求各级财政部门，特别是专门从事财政监督工作的同志必

须转变思想观念，不断探索开展财政监督工作的新模式、新

路子。一方面，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和

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改变传统体制下管得过多过细的

状况不等于可以撒手不管，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国有企业的财

务监管和会计监督。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单纯以企业财务收

支为主要对象的传统财政监督检查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体

制的需要，必须进行调整。调整的思路，就是要紧紧把握财

政部门综合管理财政收支的职责特点，把工作的重心转变到

全方位监督上来。要按照《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等法

律法规的要求，在开展企业执行财会制度和预算收入解缴情

况监督的同时，把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对本级预算收入征收

机关征收预算收入情况和本级国库收纳、划分、留解、退付本

级预算收入的监督检查上来，并开展对社会审计机构执业质

量的监督。
强化财政监督，必须改变重收入、轻支出的陈旧观念，实

行收支并举。加强对支出的监督，与加强收入的监督具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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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重要的意义。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遏制损失浪费和反对

腐败等方面上讲，加强支出监督的意义更为重大。但是，由

于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财政收支供需矛盾紧张，为了保证国家

重点建设项目和发展各项事业必需的资金需要，财政工作的

重心主要放在如何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组织收入，财政监督

工作也紧紧围绕组织收入这个重心来开展，对预算支出的管

理没有摆上应有的位置，各级财政监督机构在支出的监督检

查上也基本没有大的突破，支出上约束不严、控制不力，以至

虚报冒领、铺张浪费等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支出增长过

猛对预算平衡的影响越来越引人注目。事实证明，加强预算

收入的监督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但只重视对收入的监督管

理，忽视对支出的有效控制，对预算平衡和国民经济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是极其不利的。财政部门加强支出监督，同加

强收入监督一样，要立足于财政管理，要充分体现财政监督

特点，重点是构造对本级预算支出的申报、拨付到使用的事

前、事中监督和全过程跟踪监控机制，并针对突出问题有重

点地开展专项检查，对那些虚报和挪用财政资金的违纪问

题，予以有效的防范和及时查处。各级财政部门的业务机构

和监督检查专门机构都要树立收支并举的财政管理思想，加

速探索对预算支出的日常监督机制。
强化财政监督，必须把监督与管理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财政部门对财政收支活动的管理过程，从本质而言就是一个

重要的监督过程；财政监督机构的各项具体监督检查活动，

本身也是对财政收支的管理活动。财政监督的这种属性，客

观上要求财政监督工作者必须彻底改变只重检查、不重管

理，只重收缴、不重堵漏，监督检查和管理相脱离的片面做

法，善于在监督检查中发现财政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完善制

度、堵塞漏洞、提高财政管理水平，逐步从监督检查型转变为

监督管理型。财政部门的其他业务机构也要把监督检查列

入日常工作内容，加大事前、事中审查和日常稽核的力度，真

正形成监督与管理并重、日常管理监督与专门监督检查相结

合的监督工作新格局。
强化财政监督，必须严格执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原则。在过去的十

几年中，国家为了规范经济秩序、严肃财经法纪采取了许多

办法和措施，加强了各方面监督检查力量，对经济领域内的

违法违纪问题进行查处，但到目前为止，违法违纪问题仍然

普遍存在，有的甚至还相当严重，屡查屡犯，屡禁不止，成为

我国财经秩序混乱的重要特征。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整顿

财经秩序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包括财政执

法在内的经济执法体系的执法力度不够，处理偏轻，处罚不

力，特别是对违法违纪责任人员的处理力度不够，经济监督

的效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财经秩序是反映一个国家国民

经济运行状况和法制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财经秩

序的混乱状态如长此持续下去，势必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后

果。财政部门，尤其是财政监督专门机构的全体干部要充分

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本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依法

监督、秉公办事，切实加大对违法违纪问题的处罚力度，该收

缴的收缴，该罚款的罚款，特别是要把对违纪事项的处理与

对责任人的处理结合起来，对那些违纪问题严重，造成重大

损失的责任人必须依法追究行政或刑事责任，切实做到违法

必纠，执法必严，切实提高财政监督的权威性和财经法纪的

严肃性。
强化财政监督，必须继续开展财税大检查。从 1985 年

以来在全国范围内连年开展的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共查出

违纪金额 1 817亿元，上缴财政 1 293亿元，为平衡财政预算，

整顿财经纪律，推动反腐倡廉工作都起到积极作用。实践证

明，大检查具有声势大，范围广，权威性高，效果好的特点，是

强化财政监督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目前，我国的日常财政

监督机制尚不健全，经济监督体系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经济

秩序混乱状况仍然比较严重，大检查所起的作用仍然是别的

监督手段无法替代的，今后一定时期内，强化财政监督检查

工作，还必须继续采用这种有效做法。当然，继续开展大检

查，要注意针对违纪行为的新手段、新特点，不断改进组织方

法和检查措施，调整检查的内容和重点，使大检查发挥更大

作用。
强化财政监督，必须加快立法步伐。随着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的加强，财政监督对立法工作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一方

面，财政监督需要通过立法来统一规范工作行为。另一方

面，也需要通过立法来提供工作保障。长期以来，各级财政

部门一直重视财政监督，但迄今为止却还没有一部财政监督

的专门法律或行政法规，有关法律中对财政监督的规定也不

尽充分，财政监督检查常被无理拒绝，被查单位拒绝补缴财

政收入等情况也时有发生，财政监督立法滞后的问题已严重

制约财政监督工作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加快立

法步伐，以促进财政监督工作尽快纳入法制化轨道。
强化财政监督，必须加强机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设

置财政监督专门机构是财政部门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保障。
各级财政部门应该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

及财政改革的需要，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一套与我国国情

相适应的财政监督组织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中央财政监督

系统和地方财政监督系统。目前，由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尚

未完全进行，各地对财政监督专门机构的设置不尽相同。但

不论机构的设置采取哪种方式，都要从有利于落实财政监督

职责、有利于促进财政监督检查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形成财

政监督检查专门力量的需要出发，用长远的眼光和发展的思

想去考虑，切忌简单地撤撤并并。在机构改革的过程中，不

仅要注意保留财政部门内原有财政监督检查力量，同时，还

应选择那些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年轻有为的干部输送

到财政监督检查队伍中来。在加强财政监督机构建设的同

时，要采取有力措施，建设高素质的财政监督干部队伍。只

有监督机构健全，人员素质不断提高，强化财政监督才有坚

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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